嘉義縣政府
「嘉義火車站-旺萊山鳳梨文化園區-國家廣播文物館」
市區客運路線開放申請營運須知及評選作業程序
壹、概要說明：
1、 嘉義縣政府為發展及推廣嘉義縣民雄鄉沿線觀光景點，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爰公告釋出台灣好行太旺線市區客運路線，提昇本縣公共運輸使用率，營造低污染環境，達節能減碳環保效益。
2、 為辦理前述公車路線公告開放申請作業，特訂定本須知，公開徵求汽車客運業者（以下簡稱業者）申請經營並參與評選。
貳、開放申請路線及配合事項：
1、 行駛路線及服務水準：如附件一。
2、 營運種類：公路汽車客運業或市區汽車客運業。
3、 營運票價：依公路客運路線基本票價收費。
4、 車輛：
1. 通車營運時車輛平均車齡應於10年以下，並以甲、乙類大客車為限。
2. 營運通車前，車輛必須具備電子票證系統，其系統(含軟體)須能接受包含TPASS、悠遊卡(EasyCard)、一卡通(iPASS)、愛金卡(icash)、有錢卡(HappyCash)及其他智慧卡種等至少4種多卡通，另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轉乘優惠，業者亦需配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
3. 車輛需具備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含GPS、數位行車紀錄器，系統設備需可介接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並顯示於「公路客運即時動態資訊網」，系統設備須符合經濟部車載資通訊產業推動辦公室所研訂TTIA最新規範，業者需自行負擔車機、驗票機、通訊費、後臺清分維護管理費用、手續費等系統設備軟硬體相關費用，本府不另行補助；若本府前已支付之項目，則業者無需負擔。

4. 車輛須具備車用滅火器、行車影像紀錄器或其他監控設施。
5. 業者除依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應比照公路法第65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投保乘客責任險、汽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雇主意外責任險。

6. 營運車輛之車身正面及右側應標明路線編號，車身正面應標示路線起迄點名稱。
7. 車輛須配置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之低地板或無障礙設備。
8. 其他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設施。
5、 站牌：
1. 汽車客運業設立之站牌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33-1條規定設置。
2. 業者自行設置或併現有站牌為原則，並自負維護管理責任。
6、 未來公車路線需依實際需求配置車種（中型巴士或更小型車輛、無障礙中型巴士）及調整班距。
7、 業者自核定通車日起3個月內不得申請變更路線或減班，但本府得視大眾運輸發展需要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
8、 各路線、班次須配合本縣公共運輸路網規劃進行調整。
參、經營期限：
一、經營期限自核定通車日起3年。營運許可期間歷年服務品質評鑑成績平均甲等以上，業者得申請增加續營年限2年，由本府針對業者營運期間經營績效、政策配合度及中央計畫延續性等因素綜合初審，並提送審議會審核續營可行性。
二、因本路線為台灣好行路線，屆時得配合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署核定計畫之年期予以調整。
肆、申請期限：自公告日之次日起14工作日內為限(收件至截止日17時為止)。
伍、申請程序：
一、參與評選者須為現營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符合資格之業者請於規定申請期限屆滿前，備具營運計畫書及其他公告規定資料1式15份，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送達之方式送達本府建設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前項營運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以下各項：
1. 業者之名稱及申請路線。
2. 經營能力：包含過去經營實績及優良經營能力之證明。
3. 營運計畫：包含行駛路線、站位、服務班次(單程為1班)、尖離峰班距、配置車輛數(來源、車齡、車種)、售票機制、場站(區位及配置圖)、若運送延遲（誤點）恐影響旅客後續行程，請於營運計畫書內說明相關處理及善後機制。
4. 經營計畫：包含未來願景規劃、市場競爭及供需分析、經營組織架構、提升經營效率計畫(如行銷計畫、路線轉乘及異業合作計畫)
5. 財務計畫：包含公司資產負債表(以公司最近一年資料為主、非現營客運業者另載明投入營運資本額)、股東結構、申請營運路線收支損益評估、票價及票種。
6. 場站設施規劃：預計可闢駛日期，以及停車場、駕駛員、調度場站、發車站、停靠站位及檢修設施等準備狀況。使用現有場站者，應對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分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地主同意租購證明或契約書、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7. 政策配合：有無購置低地板公車及其他新式公車，配合行銷作為或對於尖峰時段駕駛及車輛需求大幅差異之因應方式，以及其他回饋項目(如業者提供免費搭乘促銷活動等)。
8. 緊急應變計畫：公車臨時故障或遇其他緊急事件之應變計畫。
陸、籌備期限：獲選營運業者應於114年8月31日前籌備完成，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完成籌備時，得報請本府延長最多不超過3個月。
柒、評選程序：
一、本府於受理各參與選評業者申請後，擇期召開審議委員會辦理評選，受評業者應依本府之通知，由其代表人、負責人或經授權（應檢具授權委任書）之經理人親自出席簡報及答詢。未出席簡報及答詢者，該項以零分計算。
二、以抽籤決定簡報順序，並依序簡報。受評業者應針對所提營運計畫進行簡報及答詢，簡報以15分鐘為限，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10分鐘為原則。
三、業者於評選會議承諾事項及經本府市區汽車客運營運審議委員會於評選會議所做各項決議，視為營運計畫書之一部分，均應於核定籌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評選方法：
1.受評業者二家以上時，由本府市區汽車客運營運審議委員會依下列方式評選出營運業者：
（1）評選項目及配分表分別評分後加總（總分100分），並依加總分數轉換為各受評業者之序位。受評業者總評分數平均未達75分或經超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定得分未達75分，即為不及格，不得為營運業者。
（2）各委員所評定之序位加總後為總序位，總序位最低者為營運業者，總序位相同時，則以序位為1較多者為營運業者，仍無法決定時，總評分數最高者為營運業者，若仍無法決定時，由業者代表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本府代為抽籤。
2.受評業者僅為一家時，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為營運業者：
（1）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定得分達75分（含）以上。
（2）出席委員總評分數平均為75分（含）以上。
8、 其他
1、 業者提送營運計畫書至本府後不得再抽換資料或變更計畫內容。
2、 營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資料，經評選通過後，營運業者不得擅自變更。非經許可擅自變更者，本府得撤銷原籌備核准。
3、 業者籌備完成後，應報送營運計畫書予本府核定，方可正式營運。
4、 屆期未完成籌備者，除經本府認定屬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營運業者之情形外，本府得撤銷其申請核准籌備之資格；經撤銷有案者，1年內不得申請經營本府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5、 本營運路線申請交通部觀光署營運虧損補貼，本年度(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補助上限為666萬元，柴油公車(甲、乙類)每公里補助45.851元，電動公車(甲、乙類) 每公里補助48元，由本府協助營運業者向交通部觀光署辦理請撥款作業，不足部分由營運業者自負盈虧。
6、 其他注意事項悉依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規定及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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